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执行裁定书
（2025）沪0118执478号

申请执行人：某某公司1，住所地安徽省界首市。

法定代表人：肖某，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某某事务所律师。

被执行人：某某公司2，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部位：）（仅限办公）。

法定代表人：王某，执行董事。

被执行人：王某，男，1972年3月3日生，汉族，住河南省周口市项城市。

某某公司1与王某、某某公司2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24）沪0118民初

5003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该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一、确认原告某某公司1与

被告某某公司2签订的《防火防爆撬装加油装置购置合同》及两份补充协议自2024年5月

23日起解除；二、被告某某公司2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某某公司1设备

预付款人民币225,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损失（以225,0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4年5月23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

日止）；三、被告某某公司2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某某公司1违约损失

20,000元；四、被告某某公司2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某某公司1律师费

30,000元；五、被告王某对被告某某公司2上述第二至四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六、

被告某某公司2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案涉橇装加油装置设备拆除并搬离河北

省衡水市故城县；七、驳回原告某某公司1的其他诉讼请求。因义务人王某、某某公司

2未按生效法律文书的规定履行义务，权利人某某公司1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于2025年

1月17日立案执行，并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和财产报告令，责令其限期履行上述义

务，并承担执行费4,025元及依法应支付的迟延履行利息。

本院在执行过程中，依法采取了下列执行措施：

一、向王某、某某公司2发出执行通知书，责令其在期限内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传唤其接受调查询问，并报告财产状况。

二、通过执行网络查控系统向金融机构、车辆登记部门、某某机构1、某某机构2、自然

资源部等发出查询通知，查询两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本案审理过程中，于2025年2月

10日继续冻结了两被执行人名下开立于某某银行1、某某银行2账户，继续冻结期限一年

。2025年1月27日，本院冻结了两被执行人名下部分银行存款账户，冻结金额极低。

2025年2月21日，本院查封了被执行人王某名下所有牌号为豫PXXXXX车辆，查封期限两

年。2025年6月12日，本院委托查封被执行人某某公司2名下所有牌号为粤AXXXXX车辆

，查封期限两年。申请执行人应当在上述查封期限届满三十日前提交书面续封申请，逾

期不申请的，由申请执行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2025年5月30日，本院扣划了被

执行人王某银行存款64,073.69元。2025年6月3日，本院扣划了被执行人某某公司2银行存

款13,665.03元。上述费用扣除相应的执行费用后发还申请执行人。经查：某某银行3存

款、证券、不动产等可供执行的财产。



三、向被执行人发出限制消费令。

四、2025年6月11日，申请执行人明确撤销将案涉橇装加油装置设备拆除并搬离河北省

衡水市故城县的请求。

经与申请执行人约谈，本院已告知本案的执行情况、财产调查措施、被执行人的财产情

况、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依据及法律后果等，申请执行人在指定期限内不能向本院提供

被执行人的可供执行财产线索。

以上事实，有本院调查被执行人财产的相关材料、谈话笔录和申请执行人提供的材料等

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经穷尽财产调查措施，本案被执行人王某、某某公司2暂无财产可供执行

，故无继续执行的条件，应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七条规定，裁定如下：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执行；被执行人也负有继续

履行本案债务的义务，并及时告知本院。

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提出执行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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